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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臺科技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要點 

民國 97 年 3 月 11 日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
民國 97 年 3 月 18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民國 99 年 11 月 30 日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
民國 99 年 12 月 2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  一  條 依據環保署公告「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」第十三條第四項之規定，為防制毒性化

學物質污染校園環境或危害師生健康，特定南臺科技大學校內毒性化學物質運作

管理要點，以下簡稱本要點。 
第  二  條 校內運作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時，需依照本要點之運作管理流程辦理始得運

作，並需留存運作紀錄備查。 
第  三  條 運作流程如下： 

運作場所新購買毒
性化學物質

本校已申請核可證
之毒化物

由運作場所向廠商
提出訂購

藥品送達運作場所

至本校環安衛資訊網（http:/
/www.stut.edu.tw/epc/）填寫毒
性化學物質藥品新購買通知
單（EPS-08-T02），上傳至環

安室網站並電話告知

毒化物運作場所運作管理

每年1月5日前將毒性化學物
質運作紀錄表（EPS-08-

T03）送至環安室
，經彙整後於1月10日前申報
至主管機關

填寫最低管制限量
之運作申請單（EPS-

-08-T01）

環安室
辦理申請核可證

取得許可證號

環安室公告

否

是

經毒化物管理委
員會會議通過

 

說      明 

請參閱環保署列管毒化物

清單資訊 

請參閱本校已申請許可證

之毒化物清單 

台南市環境保護局核發運

作許可證 

1. 實驗室門口貼有「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」

中英文標示 

2. 藥品容器包裝標示 

3. 實驗室備有該毒化物最近 3年新的「安全資

料表（SDS）」 

4. 至環安室網站下載填寫新增藥品及毒化物藥

品運作記錄（請各實驗室確實遵守每項列管

毒化物之全年全校總運作量不得高於公告之

最低運作管制量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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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四  條 依據環保署「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」第三十五條規定，凡未申請運作許可而擅自

運作者，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令其限期改善；屆期不改善

者，得命其停工或停業；必要時，並得勒令歇業、撤銷、廢止登記或撤銷、廢止

其許可證。 
第  五  條 如實驗室負責人及學生未依上述本法所規定之運作流程而致觸法者，處置方式如

下： 
一、經主管機關查獲違法運作屬實者，罰款由請購當事者自行繳納。 
二、經環安室稽查違法運作屬實者，由環安室簽請校方議處當事人及相關主管，

且該次化學品請購款校方不予認列核銷支付。 
第  六  條 本要點經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討論通過後，再經行政會議審核通過，陳請 校長

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